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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批    2020年7月6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360022020
0702009
	浮梁县寿安镇洪仲仵居委会靠近乐平坞家山一带有人非法挖山采矿，噪声扰民。
	浮梁县
	噪声
	2020年7月3日和4日，浮梁县寿安镇人民政府环保所工作人员调查与走访洪冲坞居委会干部和部分群众，调查核实的情况如下：1.洪冲坞居委会境内没有矿山企业，亦没有非法挖山采矿的现象。2.与浮梁县寿安镇洪冲坞居委会交界的山那边乐平地界内有一家名为乐平坞家山采石场，前几年由于采石场生产放炮和采石时噪音、震动大，寿安镇政府通过与乐平当地政府协调后有所改进。说明：D3600220200701006号信访件进行了相同投诉，已由乐平市政府在进行了调查核实，相关情况不属实（详见D3600220200701006号案件处理情况）。
	不属实
	详见D3600220200701006号案件处理情况
	

	2
	D360022020
0702010
	珠山区新村北路69栋向阳岭居委会私房私自搭建厕所未接入下水道造成废水横流，周边居民生活不便。
	珠山区
	水
	2020年7月3日接到转办单后，珠山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陈坚率工作人员与竟成镇环保所所长林建华、樊家井新村干部吴建林等一行人立即赶到举报地现场进行处理，核实了举报的内容属实。
	属实
	通过与当事人协商，做以下整改事项1、厕所必须安装抽水马桶2、化粪池全面清理干净3、下水管道开挖安装PVC管直排到污水管道。当事人明确7月6日整改到位。
	

	3
	D360022020
0702011
	珠山区华润万家地下停车场斜对面翠云路大众早餐店炸油条处理设施无效，油烟直排影响居民生活。
	珠山区
	餐饮
油烟
	2020年7月3日接转办单后，珠山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陈坚率工作人员与里村街道城管办副主任吴雪峰等一行人立即前往举报地现场处理。经核查，大众早餐店位于翠云路某商住楼一楼，早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但存在油烟味的情况属实。
	属实
	加强油烟净化器装置清洗，要求一周一小洗一月一大洗。

	

	4
	D360022020
0702012
	珠山区长虹金域C5栋有大量白蚁损坏树木，造成树木倾倒至车辆损坏，周边居民生活不便。
	珠山区
	其他
	7月3日收到转办信访件后，珠山生态环境局局长朱少敏、局党组成员陈坚与街道、社区干部立即前往长虹金域中央现场核查情况，经核查，小区内存在白蚁的情况属实。针对公共区域的白蚁，物业会定期组织人员进行消杀。

	属实
	1.被白蚁破坏的树木已经由物业砍伐并清运到位。2.居民家中进入白蚁，可携带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前往白蚁防治所登记，防治所将上门进行消杀处理，社区已将此信息在小区内公布、宣传。3.物业已准备好白蚁消杀药物，待不下雨时将对小区公共区域进行一次集中消杀。
	

	5
	D360022020
0702013
	昌江区昌南逸墅晚上9到12点附近企业偷排，有二氧化硫、焦味、煤气味。靠近昌南湖西边下雨天企业偷排，企业为新桥高速边沥青企业、香料企业。
	昌江区
	大气
	昌南逸墅小区周边异味扰民情况由来已久，自2018年以来便发生过多起此类投诉。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执法人员先后对小区周边开展大气问题排查超过20次以上，经分析异味来源主要有3处，一是周边生活垃圾随意焚烧产生的异味；二是部分企业无组织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景德镇市万泉天然香料厂距昌南逸墅小区直线距离约3.3公里，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无组织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气味，遇到特定气象条件可能对昌南湖周边大气产生影响，排查过程中未发现企业存在偷排的情况；三是小区居民生活产生的异味，2019年3月12日，原市环境监察支队与原浮梁县环保局在巡查中发现昌南湖周边香山御园小区内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但条件限制无法确认刺激性气味具体成分及来源。针对此情况景德镇市生态环境局2019年4月18日已函告原浮梁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对昌南湖周边异味来源进行督办的函》景环字[2019]76号），要求加快处理进度、进一步调查核实情况并举一反三对辖区企业开展全面排查。2020年7月3日，景德镇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四大队派出3名执法人员，采取现场调查的方式对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企业正常生产，虽然企业的原料池已按要求封闭，无组织排放的废气已大部分收集后经活性炭吸附处理，通过30米高的排气筒排放，但是执法人员发现企业生产现场仍然存在异味。群众举报的内容部分属实，其中反映香料企业存在异味的情况属实，反映小区存在二氧化碳、焦味、煤气味情况不属实（二氧化碳为无色无味气体），反映企业有偷排行为的情况不属实。

	部分
属实
	景德镇万泉香料厂于2019年8月1日因废气扰民问题被景德镇市浮梁生态环境局要求全面停产整治，同年9月16日报告称整改完成后开工试生产。经过整改，该企业生产厂区布设废气收集管道100米，蒸馏设置吸风口12个，原料配备车间设置吸风口2个，原料处理车间设置吸风口6个用以收集废气。并将水环真空机组排出的废气进入废气收集系统和高真空机排出的废气，经过冷凝器冷凝，把多余的废气收集利用后和各生产车间收集的废气用管道汇总后，经过新设活性炭吸附器净化后，通过30米排气筒排入大气。
针对群众提出的异味扰民问题，景德镇市生态环境局已于2020年7月6日聘请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的TVOC、非甲烷总烃的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情况分别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6/1101.1-2019）进行监测，在完成监测前已与企业协调，要求企业暂时停产。

	

	6
	D360022020
0702014
	浮梁县峙滩镇梅湖村梅溪村民小组反映2017年非法搅拌站撤离后，耕田未恢复。
	浮梁县
	土壤
	2020年7月6日，镇政府组织环保所、规划办、土管所及梅湖村委会相关工作人员赴实地核查，未复耕情况基本属实。
	属实
	目前该搅拌站正在办理建设用地手续，将不再恢复耕田。
	

	7
	D360022020
0702015
	昌江区古窑沿路有大量固体废物随意乱堆，未及时进行清理。
	昌江区
	固体废物
	经对古窑景区周边沿路进行巡查，发现古窑景区正门出路两边有散乱堆放的燃气管道等材料，情况属实，该管道材料是燃气公司完成燃气改造工作之后遗弃的材料，暂未清理。
	属实
	古窑沿路杂乱堆放的管材已清理干净。

	

	8
	D360022020
0702016
	高岭南路的老五排档，浮梁大排档营业到凌晨长期噪声扰民。
	浮梁县
	噪声
	7月3日下午，县城管局派市容中队执法队员3名，采取现场调查方式，老五排挡、浮梁大排档噪音扰民，情况属实。

	属实
	7月3日下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景德镇市市容和卫生管理条例》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下达整改通知单，责令立即改正，杜绝出店经营现象，并要求其于每晚11点前关门。7月3日晚上，县城管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市场监管局、城西社区再次上户核查经营情况和噪音情况。之后通过加大对其巡查力度，让其按时关门。7月6日晚上，县城管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市场监管局将带噪音检测设备在其营业时上户检测噪音情况，再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处置。

	

	9
	D360022020
0702017
	1.乐平市涌山镇源沟村委会周坑饮用水源地上游10米处搭建牛棚养了20多头牛，影响水质。2.离村庄400米不到的采石场生产时造成村里的房屋有震裂现象，影响居民正常生活长期投诉无果。
	乐平市
	水、噪声
	景德镇市乐平市政府收到该信访件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召开调度会议，组织执法大队涌山片区执法人员依法调处。（一）2020年7月3日，局执法大队涌山片区执法人员对该养殖场进行现场检查。经核查，养殖场附近周坑水库非饮用水源地，乐平市涌山镇沿沟村产业扶贫肉牛养殖场21头肉牛为2020年5月份从外地购买。7月4日，景德镇市乐平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乐平市农业农村局同当地环保站人员、沿沟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再次来到现场检查。经现场勘查，该养殖场少量牛粪堆放在牛棚旁，废水未进行有效收集处理。7月2日已对养殖场旁周坑水库水体取样送乐平市环境监测站检测，经已检测指标该水样水质属于地表水Ⅳ类水标准（见监测简报）。（二）2020年7月2 日，执法人员对江西锦溪水泥有限公司坞家山石灰岩矿现场检查，该企业现场正在开采作业，未进行爆破。该企业爆破作业外包交予第三方专业爆破队伍，每周进行爆破次数少于三次。坞家山山体走向为东南至西北方向，开采面在山体西南面，周坑村位于坞家山山体东北面，属山体开采背面。2015年该企业委托景德镇市建筑学会对企业露天开采爆破施工影响沿沟村民房屋安全做了鉴定。经鉴定，该村最近居民程寿华住址于爆破点距离为677.8米，大于允许的安全距离，爆破后居民住宅鉴定均为基本完好房。

	部分
属实
	（一）由职能部门乐平市农业农村局及乐平市涌山镇政府督促当事人立即做好该养殖场的粪便清理工作，牛粪、尿液及养殖废水的有效收集处置，做到综合利用。经由涌山镇政府牵头与村委会及养殖户协商，同意选址搬迁。
（二）已进行现场调查，投诉人反映的离村庄400米不到的采石场生产时造成村里的房屋有震裂现象，情况不属实。

	

	10
	D360022020
0702018
	浮梁县开源街新昌南路金地美景小区5栋边上有个动感黑吧棋牌室和烧烤店，噪声扰民。
	浮梁县
	噪声
	7月3日下午，县城管局派市容中队执法队员3名，采取现场调查方式。黑吧棋牌室经营到很晚，噪音扰民情况属实。烧烤店已停业，情况不属实。

	部分
属实
	7月3日下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景德镇市市容和卫生管理条例》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下达整改通知单，责令立即改正，杜绝出店经营现象，并要求其于每晚11点前关门。7月3日晚上，县城管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市场监管局、城西社区再次上户核查经营情况和噪音情况。之后通过加大对其巡查力度，让其按时关门。7月6日晚上，县城管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市场监管局将带噪音检测设备在其营业时上户检测噪音情况，再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处置。

	



